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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地籍測量錯誤之實例研習

發布日期: 2023-05-11

內文

甲所擁有A地與乙所擁有B地毗鄰，於實施地籍圖重測時雙方皆到場指界，並對界址、界線無

爭議。但地政事務所在依重測結果修訂地籍圖時，因操作失誤，導致地籍圖上界址、界線偏

位，比照現地界線實際偏入A地範圍內1公尺。後來，甲在A地建築房子自住，該屋外牆緊貼甲

所認知現地A、B兩地交界之界線。而乙將B地賣給不知情且信賴地籍圖與登記之丙，並完成移

轉登記。嗣後丙卻發現依照地籍圖所示，甲的房屋部分越界1公尺建築在B地上，於是主張甲應

該拆屋還地。

• (一) 該管地政事務所清查後，發現當年重測作業確實存在疏失，於此情形下可否辦理地籍圖

與登記之更正？試論述之。

• (二) 丙所擁有B地之權利範圍應以現地還是地籍圖所標示者為準？試論述之。（111年原住民族）

【解答】

• (一) 辦理地籍圖與登記之更正：

1. 地籍圖重測結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完竣後，發現原重測成果錯誤，應辦理重測成果更

正，並於辦竣土地標示更正登記後，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更正結果者，

免依土地法第46條之3規定辦理（即地政機關無須辦理公告）。前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

利人如對更正結果有異議，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申請複丈外，得訴請法院裁判或以訴訟

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測§201-3）。

2. 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發現錯誤，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外，

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 (1)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 (2)抄

錄錯誤。（測§232I） 前項第一款所稱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指原測量錯誤純係觀測、

量距、整理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料可稽；第二款所稱抄

錄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載之疏忽所引起，並有資料可資核對（測§232II）。

• (二) 丙所擁有B地應以更正後地籍圖所標示者為準，而非以現地為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46%E6%A2%9D


• (三) 丙不得主張拆屋還地：

1. 依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

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準此，本題係因地政事務所測量錯誤所致，故丙不得向

甲主張拆屋還地。

2. 依民法第796條第2項規定，丙雖不能請求拆屋還地，但得請求甲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之

土地。

• (四) 甲、丙二人如因登記（包括測量）錯誤致受

損害，得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請求地政機關賠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796%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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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測量錯誤之損害賠償

發布日期: 2018-09-13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以實務案例談談因測量錯誤所致登記錯誤而衍生之損害賠償問題

★案件事實

1. 某甲98年1月以總價360萬元向乙購買坐落A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根據土地所

有權狀之登記面積為44平方公尺，於98年2月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2. 惟地政事務所於100年11月以其發現系爭土地登記面積有誤，將系爭土地面積更正登記為

22平方公尺，並於101年1月為通知。

3. 甲因登記面積更正後減少22平方公尺，受有多支付前手乙價金97萬多元之損害等情，爰依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地政事務所給付上開金額之判

決。

★案件事實經過

[圖片1]

★地政事務所抗辯

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係因68年間辦理分割時圖籍坵塊面積測算謬誤造成，而依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規定辦理更正，使土地產權切合實際，並無違法或不當。又系爭土地面積減少之損

害，於68年間辦理分割時即發生，且甲於98年2月間買受點交系爭土地時，即知悉系爭土地登

記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惟遲至101年5月間始提出賠償請求，顯已罹於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

規定自損害發生時起算5年或自知有損害時起算2年之時效期間而消滅。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內容（重點，請筆記）

• 一、甲因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而受有損害：

• (一)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係就職司土地登記事

務之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而該公務員所屬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

（參照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第9條第1項），核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最高法院98年度

第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 (二) 查系爭A地號土地於68年間分割時，因圖籍坵塊面積測算謬誤，造成圖簿面積不符，則甲

於98年1月依登記面積44平方公尺購得系爭土地，並於98年2月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然所購

得之系爭土地實際面積僅為22平方公尺，乃因地政事務所就圖籍面積計算錯誤而致登記面積錯

誤，顯見系爭土地之面積短少，係因地政事務所之過失所致無誤。而按土地登記有絕對效力，

且不動產之登記具公信力，而一般不動產買賣均以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作為買賣之範圍及計價

之依據，本件甲信任地政事務所掌管之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而計價購買，致甲於購買系爭A地

號土地時，本可以較低價格購入而不致有溢付價金之情，卻因地政事務所之過失而以較高價格

購入系爭A地號土地，致受有溢付價金之損害，該損害與地政事務所所屬地政人員面積計算錯

誤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再上開溢付之價金既已實際繳付，甲之財產已經減少，自係受有實際之

損害，是確因地政事務所該登記錯誤致甲受有損害。

• 二、地政事務所應就甲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 (一) 「按土地法第68條立法意旨，在保護土地權利人，故因土地分割測量時，面積計算錯誤

而生之登記錯誤，亦應在該法條所稱登記錯誤之列。系爭土地於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測量時，

誤登記其面積....致增加給付之損害，自屬有據」。

• (二) 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之規定，其構成要件僅須因(1)行政機關所屬之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

之行為致有登載錯誤；(2)受有損害之人非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3)有實際損害之發生；(4)損

害之發生原因與行政機關所屬公務員登載錯誤間有因果關係，即足認定有土地法第68條第1項

之要件該當，並未限制受有損害之人需向其前手即原出賣人(即乙)請求返還溢付價金而未果

後，始得向該錯誤原登記之行政機關請求賠償。查本件因地政事務所於辦理分割登記時，將系

爭A地號土地之面積計算錯誤，致登記面積較實際面積為大，甲已依原錯誤登記面積計付價

款，致使甲已受有溢付價金之實際損害。…甲並非地政專業人士，依法亦未規定買賣土地時須

先鑑界及測量土地實際面積大小，難期甲於購地前應先調閱地籍圖並自行比對地籍圖坵塊之形

狀及估算圖籍之面積是否與實際受點交土地之形狀及面積相符。

• 三、甲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

• (一) 按土地法第68條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惟土地法就該賠償請求權未規定其消滅時效

期間，應依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5年者亦同」之規定，據以判斷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

而消滅（最高法院98年度第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次按「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規定，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

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定有明文。而所謂知有國家賠

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行為，或怠於執行職務，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而言。於人民因違

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情形，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其損害

係由於違法之行政處分所致時起算。」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判決意旨採相同見

解。

• (二) 查系爭A地號土地固於68年間分割時即因圖籍坵塊面積測算謬誤，造成圖簿面積不符之情

形，惟斯時甲尚未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無從就系爭土地為任何處分或使用收益之行為，自

難認甲於斯時即受有損害。本件甲所受之損害，應為其於98年1月因誤信錯誤之登記面積購買

系爭土地，並於98年2月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而溢付土地價金，則甲損害發生之時，當係其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5%B0%B1%E8%A9%B2%E8%B3%A0%E5%84%9F%E8%AB%8B%E6%B1%82%E6%AC%8A%E6%9C%AA%E8%A6%8F%E5%AE%9A%E5%85%B6%E6%B6%88%E6%BB%85%E6%99%82%E6%95%88%E6%9C%9F%E9%96%93%EF%BC%8C%E6%87%89%E4%BE%9D%E5%9C%8B%E5%AE%B6%E8%B3%A0%E5%84%9F%E6%B3%95%E7%AC%AC8%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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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買賣之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準此，甲於101年6

月提起本件訴訟，尚未罹於前揭規定自甲所受損害發生時起之5年時效期間，洵屬明確。

曾老師提醒重點

1. 測量錯誤導致受有損害，除可容許誤差範圍內，現在通說認為是要賠償的。

2. 登記錯誤與損害發生時點未必相同（本案錯誤發生於68年測量時，損害則發生於98年交易

時）

3. 損害發生於國家賠償法施行後，即依國賠法規定計算時效。（施行前則依民法，請參上課

講義）

4. 土地法並未限制受有損害人需向原出賣人請求返還溢付價金而未果後，始得向地政事務所

請求賠償。

資源來源：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2年度上國易字第8號

文章圖片




